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高點‧高上公職102地方特考 高分詳解 

《土地登記概要》 
試題評析 

一、第一題為時事題，土地登記規則甫於民國102年8月28日修正發布。 

二、土地登記規則共考三題，只有第二題考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實價登錄規定。 

 
一、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土地登記規則於102年8

月30日修正施行，對此有例外之規定，其修正內容及修正理由為何？請說明之。（25分） 

答： 
(一)修正內容： 

1.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在中華民國102年10月1日以後領

有使用執照之建物，檢附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辦理登記者，不在此限。 

2.建物標示圖，應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理

繪製及簽證。前項建物標示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

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繪製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

章。依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與委託繪製人不同時，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

同意依該圖繪製成果辦理登記，並簽名或蓋章。 

(二)修正理由： 

1.建築物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平面圖業經建築主管機關依法審核許可，無須登記機關重複審查。 

2.建築師及測量技師得依法受託辦理建築物測繪業務及為此項業務應負擔之責任。 

3.落實簡政便民，提供民眾多管道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方式。 

 

二、土地買賣案件，應於訂定契約之日起30日內，檢同契約及有關文件，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權利人並應於辨竣所有權移轉登記30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錄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惟權利人在那些情形下免申報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又為保護個人資料隱私權，及避

免實價登錄會有實價課稅之疑慮，平均地權條例有何規定措施？請說明之。（25分） 

答： 
(一)買賣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權利人免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1.買賣案件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由地政士申報登錄。 

2.買賣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除依前款規定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外，應由不動產經紀

業申報登錄。 

(二)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權之規定：登錄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料外，得供政府機關利用並以區段化、去識別化

方式提供查詢。 

(三)避免實價課稅之疑慮：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

稅依據。 

 

三、土地總登記公告期間，如有異議，登記機關及土地權利關係人應如何妥適處理？請說明之。

（25分） 

答： 
(一)土地權利關係人於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而生權利爭執事件者，登記機關應於公告期滿後，依法調處。 

(二)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

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四、土地經辦竣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後，未為塗銷前，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權利有關之新登

記。但在那些情形下，不在此限？請說明之。（25分） 

答： 
土地經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後，未為塗銷前，登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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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停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登記者，不在此限： 

(一)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二)依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移轉、設定或塗銷登記之權利人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人。 

(三)公同共有繼承。 

(四)其他無礙禁止處分之登記。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應檢具法院民事執行處或行政執行分署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人併案查封或調卷拍賣之證明

書件。 

 


